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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新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26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披露了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016 年 9 月 6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就有关事项向公司发出《关于对中新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

1008号），问询函全文披露如下：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号－半年度报告的

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3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

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

资者理解，请你公司对下述事项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 

 一、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15.22亿元，同比降低13.36；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06.54万元，同比下降79.4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888.15万元，同比降低79.03%。公司2015年底上

市后，2016年上半年即出现净利润大幅下滑的情况，请公司补充披露： 

 1、结合公司报告期主要产品的产销情况，包括产量、销量、销售价格，以

及同比增减情况等，说明公司报告期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下滑的原因； 

2、结合同行业公司产品售价的情况，说明报告期公司产品单价变动的趋势、



原因及其合理性。 

二、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公司向境内客户的销售收入为5.01亿元，同比下降

49.35%；公司向境外客户的销售收入为10.19亿元，同比上升33.30%。请公司补

充披露： 

1、请公司区分境内销售和境外销售，分别说明公司对境内客户和境外客户

的销售收入确认政策，包括确认条件、确认时点等； 

2、请公司说明报告期境外客户的拓展情况，并说明报告期是否存在境外客

户破产清算、员工罢工等影响公司销售收入实现和顺利回款的情况； 

3、请公司说明报告期公司境内业务的经营策略，境内客户订单量同比减少

的原因，公司与海尔、长虹等境内客户的合作是否出现对公司的重大不利变化。 

三、半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11.41亿元，期初余额为8.78

亿元，增长幅度较大。公司营业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应收账款大幅攀升，请公司

补充披露： 

1、请公司结合同行业公司情况，补充披露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周转天数，

以及同比变动情况，并说明应收账款大幅上升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2、请公司说明报告期主要客户的信用政策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四、半年报显示，公司存货期末余额为7.07亿元，较期初余额4.88亿元增长

幅度较大。其中，原材料期末账面价值5.14亿元，期初账面价值为2.88亿元。请

公司补充披露： 

1、请公司结合行业内公司情况，说明报告期公司存货周转次数的变化及其

合理性； 

2、请公司说明报告期原材料大幅上升的原因。 

五、半年报显示，公司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为1.23亿元，较期初余额8235.79

万元增长幅度较大。请公司补充披露： 

1、请公司结合采购模式，说明报告期预付款项大幅上升的原因； 

2、请公司核查报告期预付款项前五名供应商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六、公司上市后，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同比增长较快。半年报显示，报告期

公司销售费用3055.35万元，去年同期为1541.55万元，销售费用大幅上升。报告

期公司管理费用为3336.57万元，去年同期为2859.92万元，管理费用上升幅度较



大。请公司补充披露： 

1、请公司结合行业内公司情况，说明公司报告期销售费用率同比变动趋势

及其合理性； 

2、请公司说明报告期运输费同比大幅上升的原因； 

3、请公司说明报告期维修管理费同比大幅上升的原因； 

4、请公司说明报告期，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中工资薪酬同比上升幅度较大

的原因。 

七、半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合计3.64亿元，期初余额为8.10

亿元。请公司说明报告期货币资金大幅下滑的原因。 

八、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3.65亿元，去年同期

为-3.14亿元。请公司说明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持续为负的原因。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格式准则第3号》规定要求，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

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2016年9月10日之前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并以书面形式回复我

部。 

公司将根据该《问询函》的要求，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准备答复工作，尽快就

上述事项予以回复并履行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九月七日 


